
证券代码：

603045

证券简称：福达合金 公告编号：

2020-066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

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福达合金” ）于2020年4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8）。

2020年12月25日，因募投项目进展需要，公司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7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归还上述募集资金1200万元，其余3800万元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达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738

证券简称：航发控制 公告编号：临

2020-037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12月25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

书樊文辉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樊文辉先生因工作变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樊文辉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

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樊文辉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运营。 截止公告日，樊文辉先生本人持有公司股份2500股，辞职后将严格遵守高级管人员持股变动的

有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为保证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在公司董事

会秘书空缺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总会计师权森虎先生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同时公司董事

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及董事会对樊文辉先生在任职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辛勤付出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权森虎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无锡市滨湖区梁溪路792号

邮编：214063

电话：0510-85708738

传真：0510-85500738

邮箱：zhdk000738@vip.163.com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025

证券简称：华能水电 公告编号：

2020-057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十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发行基本情况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2020年度第十八期超短期融资

券的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额为10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35天， 单位面值为100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为

2.40%。

本期债券由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

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本期债券发行

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公告， 网址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

www.shclearing.com。

二、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工作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24个月的任一时点，公司一次或分次发行本金余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250亿元的债券融资工具，其中单项余额限额为：短期融资券（含超短期融资券）不超过人民

币120亿元，中期票据（含永续中票）不超过人民币130亿元。

特此公告。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973

证券简称：侨银环保 公告编号：

2020-137

债券代码：

128138

债券简称：侨银转债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债券

持有人减持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1954号）核准，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42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侨银转债，债券代码：128138），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2,000万

元，并于2020年12月24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2020年12月25日，公司收到刘少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通知，其于2020年12月24日至12月25日

期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侨银转债1,014,266张， 占公司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24.15%，具体变动明细如下：

持有人名称

减持前持有数量

（张）

减持前持有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本次减持数量

（张）

减持后持有数

量（张）

减持后持有数量占

发行总量比例（%）

刘少云 1,211,182 28.84 576,056 635,126 15.12

郭倍华 1,583,854 37.71 127,650 1,456,204 34.67

韩丹 31,056 0.74 31,056 0 0

珠海横琴珑欣企业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279,504 6.65 279,504 0 0

合计 3,105,596 73.94 1,014,266 2,091,330 49.79

特此公告。

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137

债券代码：

113578

债券简称：全筑转债

转股代码：

191578

转股简称：全筑转股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朱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7,188,5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07%；本次解质后剩余被质押股份

数量为63,8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8.21%，占公司总股本的11.87%。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朱斌先生通知，朱

斌先生对其所持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朱斌

本次解质股份 6,71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0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5%

解质时间 2020年12月24日

持股数量 167,188,581股

持股比例 31.0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63,890,00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8.2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1.87%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目前没有用于后续质押的计划。

截至本公告日，朱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7,188,5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07%；本次解质后剩

余被质押股份数量为63,890,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8.21%，占公司总股本的11.87%。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

*ST

盐湖 公告编号：

2020-113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指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指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化肥指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青海汇信指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元品化工指青海盐湖元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盐湖镁业指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海纳化工指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中国银行指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邮政银行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建设银行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青海银行指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国开行指国家开发银行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股东中化集团子公司中化化肥销售/采购产品；

（二）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青海汇信子公司采购/销售产品。

（三）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根据日常经营业务需要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海省分行、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格尔木分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办理日常结算、各档次的对公

存款服务、现金管理业务、国际业务、融资业务、银企互联等业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公司名称：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覃衡德

注册资本：1,060,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危险化学品的国内批发（不包括国营贸易）；销售自产产品；

化肥原材料、化肥成品、农药的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及相关配套业务（不含国营贸易进口）；化肥原材

料、化肥成品、农药、农膜的国内批发零售；经营与化肥相关的业务以及与化肥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和技术咨询；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麻类、糖类、烟草、蔬菜、花卉、水果、坚果、饮料作物、中药材的

种植（限外埠分支机构经营）；农业技术的推广及咨询；从事自有房产的物业管理（含出租写字间）；仓储

服务；农机农具、灌溉设备的设计、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销售豆类、薯类、棉花；批发和零售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复混肥料、掺混肥料、水溶性肥料、有机肥料、缓释肥料、控释肥料、微生物肥料、生

物有机肥料、稳定性肥料、土壤调理剂（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 饲料销售；灌溉设备的安装、专业承包；销售化工产品(不含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该公司2005年1月18日前为内资企业，于2005年1月18日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中化集团与中化化肥股权关系图：

2.公司名称：青海盐湖元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民

注册资本：51,710.16万元

经营范围：乙炔、炭黑、聚氯乙烯、工业盐酸、高纯盐酸、碳酸钾、氢氧化钾、32％液碱(KOH)、48％液碱

(KOH)、氢氧化钠、32％液碱(NaOH)、50％液碱(NaOH)、液氯、次氯酸钠、液氨、尿素、解析气、非渗透气、

尿液、氢气、氧气、氯气、氮气、氩气、甲醇、杂醇油、硫酸、液氧、液氮、液氩、灰渣、复用水、淡水、蒸汽制造、

销售(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23年9月27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销售；危险货物运输八类；出口自产的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进口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的原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计量器具检测、校准与测试；机械设备

维修、租赁；劳务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安全咨询服务

（不含中介服务）；汽车租赁。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3.公司名称：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风

注册资本：895,252.427184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炼焦；石灰和石膏

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贸易

经纪；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道路

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生产；供电业务；自

来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4.公司名称：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发旺

注册资本：258,215.00万元

经营范围：石灰石、石灰、水泥、水泥熟料、焦炭、重烧氧化镁、电熔氧化镁氢氧化镁、氧化镁、硫酸钡盐

泥生产、销售；煤炭销售；烧碱、聚氯乙烯、电石、乙炔气、液氯、次氯酸钠、盐酸、废硫酸、二氯乙烷生产、销

售（许可文件有限期至2021年06月02日止）；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公司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张卫东

经营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6.公司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胡文勇

经营(业务)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业务；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销售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

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现；总行授权的外汇借款；总行授权外汇担保；发行和代理发行股票

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总行授权的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和

见证业务。 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贵金属买卖业务。

7.公司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李开贞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办理汇兑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

代理买卖外汇；代理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特定业务；办理协议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提供个人存款证明服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网上银行业务；从事银团贷款业务；办理小额贷款业

务；办理基金代销业务；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从事同行业折借。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

8.公司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梁世斌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销

售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经中国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结汇、售汇；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

9.公司名称：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锦军

注册资本：243,512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

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

信用周转使用资金的委托存款业务；银行卡业务；买卖、代理买卖外汇；结汇、售汇、国库代理业务；基金销

售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公司名称：国家开发银行

法定代表人：赵欢

注册资本：42,124,836.5382万元

经营范围:吸收对公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委托贷款；依托中小金融机构发放转贷款；办

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

券、金融债券和信用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信用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办理

结汇、售汇业务；开展自营和代客衍生品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

供保管箱服务；资产管理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顾问咨询；海外分支机构在开发银行授权范围内经营当

地法律许可的银行业务；子行（子公司）依法开展投资和投资管理、证券、金融租赁、银行、资产管理等业

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11.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省分行

负责人：田继敏

经营范围：办理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办理票据贴现；代理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兑付、销售政

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企业年金业务、常年财务顾问业务、证券客户资金第三方存管业

务；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外币兑换；国际结算；总行授权的外汇担保；结

汇、售汇；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三）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备注

1 元品化工 96,627.60 44,014.03 62,857.64 -7394.43 截止2020年9月30日

2 盐湖镁业 3,936,272.08 -181,837.76 214,225.74 -269,884.65 截止2020年9月30日

3 海纳化工 870,587.01 -218,092.23 66,808.24 -37,735.49 截止2020年9月30日

4 中化化肥 1,553,552.05 617.443.73 1,716,481.15 48,373.08 截止2020年9月30日

5 工商银行 8,210,937.00 131,848.00 149,686.00 94712.00 截止2020年9月30日

6 建设银行 10,039,093.02 43,742.95 169,749.94 80,029.17 截止2020年9月30日

7 中国银行 5,341,200.92 179,838.35 132173.68 161,979.31 截止2020年9月30日

8

邮政银行青

海分行

3,405,180.19 248,660.94 53,278.68 9,655.12 截止2020年9月30日

9 青海银行 10,083,926.96 887,949.36 357,911.20 30,268.10 截止2020年9月30日

10 国开行

1,650,457,

458.01

139,373,538.04 22,289,801.01 11,851,070.80 截止2020年6月30日

11 农业银行 9,439,106.2 59,849.67 59,450.92 -3,056.7 截止2020年9月30日

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下表交易金额为含税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2021年预计金额

购买产品

氯化钾（进口）、硫酸钾、复合肥等物资 中化化肥 16,900

复用水、水等生产物资 青海汇信 46,381.67

小计 63,282

销售产品

氯化钾 中化化肥 109,200

氯化钾、包装袋、软托盘、石灰石等 青海汇信 114,195.02

小计： 223,395

向关联人收取服

务费用

电石、氢氧化钾 青海汇信 2,464.27

小计 2,464.27

接受/提供劳务 维保维修、危化品运输服务 青海汇信 24,000.00

小计 24000.00

银行存款、承兑汇

票托管等业务

存款金额、银行承兑汇票托管日均余

额。

工商银行 185,000.00

国家开发银行 180,000.00

邮储银行 150,000.00

建设银行 140,000.00

中国银行 130,000.00

农业银行 90,000.00

青海银行 25,000.00

小计 900,000.00

合计 1,213,141.27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采购、销售产品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采购、销售产品按一般市场经营原则进行，原煤的采购按月结算，氯化钾产

品销售按批次结算。 具体关联方采购、销售金额：

1、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中化集团子公司中化化肥关联金额不超过12.61亿元；

2、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与青海汇信子公司关联交易不超过18.70亿元。

（二）银行存款、承兑汇票托管等业务

1、对公存款业务。包括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定期存款。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利率执行人民

银行规定利率。 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利率以签订的具体协议利率为准。

2、银行承兑汇票托管业务。

公司在关联银行存款金额、银行承兑汇票托管等关联交易均按照市场公允的商业条件下执行，由于

结算等原因导致公司在关联银行存款超出最高存款限额的，公司在3个工作日内将导致存款超额的款项

划转至其他商业银行账户。

（三）关联交易期限

以上关联交易期限为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审议额度使用完毕为止。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原因

（一）公司与中化化肥关联交易

公司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及采购原辅材料，是本公司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

拥有的资源和优势，满足本公司经营活动的需要，确保公司产品的稳定销售，可有效的降低销售成本，交

易价格依照市场价格，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子公司向中化化肥采购进口氯化钾可充分合理地利用关联方所拥有的资源和优势，使青海盐湖

国际贸易公司尽快熟悉国际贸易业务；采购产品是与本公司氯化钾不同的产品，可更好的满足用户的需

要，进一步提高公司业绩，交易价格依照市场价格，遵从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和公允合理的原则，保证

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与青海汇信子公司采购/销售产品。

公司出于利用察尔汗盐湖资源优势，投资建设了综合利用循环项目，虽盐湖股份公司在司法重整后

剥离了镁业公司、化工分公司，但公司相关下属分子公司与其仍同处于察尔汗工业园区，独特的园区供需

环境，产品互供不可避免，相互之间产品具有销售唯一性和采购唯一性。

盐湖股份公司一直实行“集采集销” 的采购和销售模式，下属各分子公司均没有自己的采购和销售

体系。 司法重整后，汇信公司承接镁业公司和化工分公司后，无法短期内建立自身的采购和销售体系。 为

保障区域协同发展，盐湖股份前期为汇信公司提供采购、销售业务是必要、合理的。 同时汇信公司也在搭

建自身采销体系，截止目前汇信公司旗下企业已基本实现自采自销。

盐湖股份公司与汇信公司产品购销等经济活动，严格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合理确定产品价

格，并签订购销合同。 双方就互供产品的定价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并制定了《盐湖股份公司与三家出表单

位间互供产品指导价格表》，该指导价格的基本定价思路与原则为：（1）氯化钾、淡水、盐酸、液碱等产

品，以当期市场价为基准；（2）编织袋、复用水、中低压蒸汽等互供产品，以成本加利润为定价依据；（3）

利用盐湖股份公司电商平台销售的产品， 买卖双方直接签订合同并直接结算， 电商平台收取1.2%服务

费。

（三）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银行开展银行存款、承兑汇票托管等业务

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海银行股份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邮储银行股份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银行开展存款、结算等资金

相关业务，有利于促进公司业务发展，有利于增强公司资金实力和抗风险能力。 此外，此七家银行的相关

资金业务，具有高效、简便等优势。 同时，作为公司股东的金融机构，此七家银行将优先为公司提供便捷、

高效、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公司发展。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盐湖股份管理层提供的青海汇信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材料，本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和金额预计客观、合

理，交易事项符合体现公允的原则。同时，我们关注到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引进战略

投资者的过程中，管理层班子尚未建设完成，公司业务尚未全力开展，针对因此导致的盐湖股份与其发生

的关联交易可能存在的回款风险，根据盐湖股份管理层的说明，盐湖股份将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沟通相关应收账款的回款安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

七届二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认可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所不可避免的经营活动，与各关联方在“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下签署的总体框架协议是公允的，能够保证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

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原则遵从了公允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我们同意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2021年公司与汇信公司关联交易明细

序

号

交易事项

关联单

位

物资名称 单价（元/T/m3）含税 数量（T/m3） 金额（元）

1

从关联单位购买生

产物资

青海汇

信

复用水 12.00 13,700,000.00 164,400,000.00

纯碱 1,600.00 55,000.00 88,000,000.00

聚丙烯 9,000.00 3,600.00 32,400,000.00

水 136,832,570.00

电 0.80 514,000.00 891,200.00

天然气 2.4 1,080.00 2,592.00

蒸汽 25,063,900.00

氮气 1.00 52,400.00 52,400.00

氢气 12.00 40000 480,000.00

盐酸 400.00 39,235.00 15,694,000.00

代销氢氧化钾（电

商）

60.00 180,000.00 10,800,000.00

维保维修费用 15,000,000.00

钾肥危化品运输 360,000.00

合计 489,976,662.00

2

给关联单位供应生

产物资

青海汇

信

氯化钾 1586 516,200.00 818,693,200.00

住宿/餐饮 48,000.00

客房住宿 90,000.00

包装袋 157,158,397.30

软托盘 14,301,450.82

石灰石 125.37 1,209,692.50 151,659,148.73

代采电石费（电

商）

42.00 221,016.66 9,282,699.92

维保维修费用 213,811,133.96

工程费用 6,825,353.62

氢氧化钙浆液运输 1,920,000.00

合计 1,373,789,384.34

总计

1,863,766,

046.3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相关事项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独立董事,�

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现就公司七届二十三次（临

时）董事会中的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处置子公司九江3T和九江新材料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盐湖股份管理层提供的《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僵尸企业” 处置工作方案》并核查两

家企业的财务数据情况，本次清算注销长期停业的控股子公司九江3T和九江新材料，及时梳理业务结构

及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有效控制运营风险；此次清算注销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情况

在盐湖股份管理层提供的盐湖股份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

汇信” ）关联交易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问并抽取了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定价的会议纪要、互供

产品结算价格及参考指导价格、关于印发指导价格的通知、部分互供产品同类产品第三方销售价格及合

同等资料。 经核查，本次增加与青海汇信关联交易额度属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具有必要性、

连续性、合理性。 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七届二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审议的增加与青海汇信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正常的交易，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原则

遵从了公允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

易价格公允,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对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情况

根据盐湖股份管理层提供的青海汇信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相关材料，本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

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具有必要性、连续性、合理性，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和金额预计客观、合

理，交易事项符合体现公允的原则。同时，我们关注到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引进战略

投资者的过程中，管理层班子尚未建设完成，公司业务尚未全力开展，针对因此导致的盐湖股份与其发生

的关联交易可能存在的回款风险，根据盐湖股份管理层的说明，盐湖股份将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或其下属公司沟通关于应收账款的回款安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

七届二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认可意见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是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所不可避免的经营活动，与各关联方在“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下签署的总体框架协议是公允的，能够保证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

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原则遵从了公允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我们同意2021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独立董事：王孝峰 董春明 洪乐 王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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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进行清算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盐湖股份” ）全资子公司九江盐湖新材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九江新材料” ）和间接控股子公司九江3T数字投影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

3T” ）因缺乏持续盈利能力，停产停业多年，按照公司2020年重点工作安排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重整计划》关于公司聚焦主业，加大对非主业、非优势业务的资源整合力度，对闲置、低效资产进行

清理处置，减轻公司主业负担的要求，公司已将上述两家公司纳入“僵尸企业” 处置范围，拟对九江3T和

九江新材料两家公司进行清算处置。

一、两家公司基本情况

（一）九江3T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江3T数字投影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03年9月26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多媒体投影机及其零部件、数字背投产品及其零部件、多媒体投影机和数字背投

产品及应用方案、相关工程系统集成（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持股比例

青海盐湖新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50 4,250 85%

韩国日进金刚石有限公司 500 200 10%

九江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0 100 5%

合计 5,000 4,450 100%

九江3T主要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及厂房、办公楼等位于九江市长江大道以西、南二路以北，共六栋建

筑，包括1号厂房、2号厂房、管理楼、技服楼、食堂、宿舍。 土地使用权面积为233,333.33平方米，取得方式

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

自2012年3月起，九江3T将其土地、房屋、办公设施及生活设施出租给九江新材料使用

（二）九江新材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九江盐湖新材料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12年4月

注册资本：2,850万元

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

经营范围：pvc制品的制造、销售、仓储（除危险品）、搬运装卸、房屋租赁。

股权结构：盐湖股份全资子公司

由于市场经济下行压力，2016年九江新材料公司对木塑制品的生产采取全面停产，加大力度消化库

存产成品。 停产后主要依托盐湖股份原料优势进行PVC原料销售，并利用九江3T公司闲置土地、房产资

源出租拓宽收入来源。

（三）两家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截止2020年9月30日）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九江3T 3,880.24 10,671.26 -6,791.02 0.00 -79.76

九江新材料 3,091.13 480.94 2,610.19 860.33 -27.22

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九江3T和九江新材料目前现状，根据《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及公司年度重点

工作安排，公司对以上两家公司低效资产进行处置，有利于公司清除不良资产，收窄业务范围，聚焦盐湖

主业，为强化盐湖主业发展减轻负担，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对以上两家公司处置不会对公司财务

造成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 本次清算注销长期停业的控股子公司九江3T和九江新材料， 及时梳理业务结构及资产结

构，有利于公司有效控制运营风险；此次清算注销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

*ST

盐湖 公告编号：

2020-114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为加快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科锂业” ）2万吨/年电池级

碳酸锂项目建设，缓解蓝科锂业资金压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融资能力，青海盐湖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按股权比例对蓝科锂业增资31,883.44万元。

一、本次增资事项概述

本次蓝科锂业各股东进行增资扩股6.2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同意放弃

本次增资的优先权及同比例增资的所有权利，其应有的同比例增资额度由公司享有，蓝科锂业其他股东

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同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按2019年12月31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青审字【2020】第00115号，蓝

科锂业净资产1,217,846,345.15元，以每股净资产3.55元方式增资，增加股本174,647,888.00股，其余

445,352,114.40元转入资本公积。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本次增资情况 增资后

注册资本 占比

本次新增注册

资本

计入公积金金

额

本次增资金额

合计

注册资本 占比

青海盐湖科

技开发有限

公司

92,500,000.00 26.94%

92,500,

000.00

17.86%

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

84,053,333.00 24.48%

89,812,

499.00

229,021,

872.45

318,834,

371.45

173,865,

832.00

33.56%

青海科达锂

业有限公司

129,769,

333.00

37.80%

66,013,

527.00

168,334,

493.85

234,348,

020.85

195,782,

860.00

37.80%

青海威力新

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

37,000,000.00 10.78%

18,821,

862.00

47,995,

748.10

66,817,610.10

55,821,

862.00

10.78%

合计 43,322,666.00 100.00%

174,647,

888.00

445,352,

114.40

620,000,

002.40

517,970,

554.00

100.00%

本次增资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12月24日召开的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

对蓝科锂业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海盐湖蓝科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7年03月22日

注册地址：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察尔汗

法定代表人：何永平

注册资本：34332.2666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主营碳酸锂产品；兼营氯化锂、氢氧化锂、金属锂、锂镁合金等锂系列产品的研究、开

发、生产及咨询；并生产经营副产镁系列产品。

（一）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青海科达锂业有限公司 37.8% 12,976.9333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6.94% 925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4.48% 8,405.3333

青海威力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0.78% 3,700

（二）蓝科锂业经审计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04,255.53 244,009.97

负债总额 82,470.90 120,498.24

净资产 121,784.63 123,511.73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9月30日

利润总额 6,699.90 30.20

营业收入 49,894.61 24,760.34

净利润 5,658.37 1,469.61

（三）2万吨项目进展情况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约17亿元。 已完成吸附塔区建设、吸附剂车间建设、约80%的吸附剂填充工作、部

分公辅设施建设，整体形象进度约85%。 计划2020年底完成主要项目工程，达到前端工艺运行，并生产出

可售的20g/l合格液，并计划在2021年5月份完成全部项目建设并达到试生产条件。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锂板块是公司未来战略发展主要方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现蓝科锂业一万

吨装置已达产，本次增资扩股后，不会改变公司控股地位，同时可明显改善蓝科锂业财务状况，有利于2万

吨碳酸锂项目的建设进度，实现早日达产达标，提高公司经营效益，且总体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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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司法重整期间， 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青海汇

信” ）与公司管理人达成资产包转让协议，青海汇信以30亿元承接青海盐湖元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原

公司化工分公司，以下简称“元品化工” ）资产、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镁业” ）、青海

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纳化工” ）债权和股权。

因察尔汗工业园区及至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独特的园区市供需环境，且公司以往一直实行“集采

集销”的采购和销售模式，下属各分子公司均没有自己的采购和销售体系。 司法重整后，青海汇信承接了

盐湖镁业、海纳化工和化工分公司，但三家公司短期内无法建立独立的采购和销售体系。为区域保障协同

发展，公司与以上三家公司关联交易存在必要性和唯一性。

2020年8月28日，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2020�年下半年与青海汇信下属公司采购、销售产品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6.90亿元。（内容详见巨

潮资讯网2020年8月31日《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91））。 根据公司业务部

门测算，公司2020�年下半年与青海汇信下属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已超过前次审议的额度，依据公司关

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现拟对公司与汇信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增加

不超过5.2亿元。

（二）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此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现任董事无属于《股票上市规

则》规定的关联董事，因此，董事无需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介绍

1.公司名称：青海盐湖元品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树民

注册资本：51710.16万元

经营范围：乙炔、炭黑、聚氯乙烯、工业盐酸、高纯盐酸、碳酸钾、氢氧化钾、32％液碱(KOH)、48％液碱

(KOH)、氢氧化钠、32％液碱(NaOH)、50％液碱(NaOH)、液氯、次氯酸钠、液氨、尿素、解析气、非渗透气、

尿液、氢气、氧气、氯气、氮气、氩气、甲醇、杂醇油、硫酸、液氧、液氮、液氩、灰渣、复用水、淡水、蒸汽制造、

销售(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23年9月27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

除外)销售；危险货物运输八类；出口自产的化学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进口本

企业生产、科研所需要的的原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计量器具检测、校准与测试；机械设备

维修、租赁；劳务服务；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安全咨询服务

（不含中介服务）；汽车租赁。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公司名称：青海盐湖镁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夏风

注册资本：895252.427184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炼焦；石灰和石膏

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再生资源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贸易

经纪；煤炭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危险化学品生产；供电业务；自来

水生产与供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3.公司名称：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叶发旺

注册资本：258215.00万元

经营范围：石灰石、石灰、水泥、水泥熟料、焦炭、重烧氧化镁、电熔氧化镁氢氧化镁、氧化镁、硫酸钡盐

泥生产、销售；煤炭销售；烧碱、聚氯乙烯、电石、乙炔气、液氯、次氯酸钠、盐酸、废硫酸、二氯乙烷生产、销

售（许可文件有限期至2021年06月02日止）；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青海汇信

青海汇信现任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公司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青海汇信是公司的关联法

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但由于公司无现任董事属于《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的关联董事，因此，董事无需回避表决。

元品化工 青海汇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关联法人。

盐湖镁业 青海汇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关联法人。

海纳化工 青海汇信子公司，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是上市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方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方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备注

1 元品化工 96,627.60 44,014.03 62,857.64 -7,394.43 截止2020年9月30日

2 盐湖镁业 3,936,272.08 -181,837.76 214,225.74 -269,884.65 截止2020年9月30日

3 海纳化工 870,587.01 -218,092.23 66,808.24 -37,735.49 截止2020年9月30日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下表交易金额为含税金额)

单位：万元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方 预计金额

产品销售、物资采购

复用水、液碱、盐酸等生产物资、氯化

钾等

青海汇信及子公司 52,000.00

合 计 52,000.00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盐湖股份公司与汇信公司产品购销等经济活动，严格按照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合理确定产品价

格，并签订购销合同。 双方就互供产品的定价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并制定了《盐湖股份公司与三家出表单

位间互供产品指导价格表》，该指导价格的基本定价思路与原则为：（1）氯化钾、淡水、盐酸、液碱等产

品，以当期市场价为基准。（2）编织袋、复用水、中低压蒸汽等互供产品，以成本加利润为定价依据。（3）

利用盐湖股份公司电商平台销售的产品， 买卖双方直接签订合同并直接结算， 电商平台收取1.2%服务

费。

以上公司与汇信公司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52,000万元， 期限为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审议额度使用完毕为止。

五、关联交易必要性和合理性

（一）必要性：公司出于利用察尔汗盐湖资源优势，投资建设了综合利用循环项目，虽公司在司法重

整后剥离了镁业公司、化工分公司，但公司相关下属分子公司与其仍同处于察尔汗工业园区，独特的园区

供需环境，产品互供不可避免，相互之间产品具有销售唯一性和采购唯一性。

（二）合理性：公司一直实行“集采集销” 的采购和销售模式，下属各分子公司均没有自己的采购和

销售体系。 司法重整后，汇信公司承接镁业公司和化工分公司后，无法短期内建立自身的采购和销售体

系。为保障区域协同发展，前期公司为汇信公司提供采购、销售业务是必要、合理的。同时汇信公司也在搭

建自身采销体系，截止目前汇信公司旗下企业已基本实现自采自销。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情况

在盐湖股份管理层提供的盐湖股份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

汇信” ）关联交易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问并抽取了公司关于关联交易定价的会议纪要、互供

产品结算价格及参考指导价格、关于印发指导价格的通知、部分互供产品同类产品第三方销售价格及合

同等资料。 经核查，本次增加与青海汇信关联交易额度属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交易具有必要性、

连续性、合理性。 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七届二十三次（临时）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审议的增加与青海汇信及其子公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正常的交易，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易价格公允。 交易过程遵循公开、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原则

遵从了公允合理的原则，能够保证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交

易价格公允,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关联交易概述表。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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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

通知及会议议案材料于2020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

12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亲自参会董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与青海汇信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交易专项管理办法》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二、审议《关于处置子公司九江3T和九江新材料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三、审议《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证券代码：

000792

证券简称：

*ST

盐湖 公告编号：

2020-110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及会议议案材料于2020年12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

12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9人，亲自参会监事9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法规的规定，会议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增加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关于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蓝科锂业增资的议案》

本议案内容详见2020年12月2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此议案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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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6]2749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050万股，每股面值1元，

发行价格为14.8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093.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318.78万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774.72万元。上述资金已于2016年12月12日全部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16年12月13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116587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公司一共开立3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序

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专户用途 备注

1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85301057012010000003513

年产6000吨油气输送用不锈焊

管项目及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

目

本次注销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0604801040013675

年产3500吨特种不锈钢钢管项

目

已注销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32050162675009603878 补充流动资金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6000吨油气输送用不锈钢焊管项目” 、“研发中

心升级改造项目”项目的募集资金按照规定使用完毕，节余募集资金已经转入公司正常流动资金账户，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再使用。为方便账户管理，公司已于近日办理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原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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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市芯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2020年11月3

日至2020年12月25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6,330,702.7元，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4,623,102.7

元，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1,707,600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公司及子公司自2020年11月3日至

2020年12月25日累计获得政府补助6,330,702.7元， 其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4,623,102.7元，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为1,707,600元，部分政府补助项目存在验收条件及需按照资产进行分摊，需

在满足相关条件后才能计入当期损益。 预计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2020年度及之后年度的利润将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相关年度损益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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